
八 十 七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系 務 會 議 記 錄 

民 國 八 十 七 年 三 月 十 五 日 

壹 ： 報 告 事 項 
一 、 四 月 九 日 彈 性 放 假 ， 分 別 調 到 四 月 三 日 及 四 月 十 七 日 上 午 ， 請 各 位 同 仁 注

意 。 又 春 假 期 間 ， 請 轉 告 所 屬 研 究 生 注 意 門 窗 關 閉 以 防 小 偷 。 

二 、 最 近 有 學 生 反 應 講 義 販 賣 事 宜 ， 並 上 訴 至 教 育 部 。 敬 請 各 位 同 仁 注 意 ， 並

確 實 勿 將 上 課 講 義 影 印 販 賣 。 歡 迎 將 講 義 出 書 由 書 局 代 售 。 

三 、 依 本 系 系 主 任 推 選 辦 法 ， 於 此 正 式 宣 佈 成 立 推 選 委 員 會 ， 依 辦 法 規 定 由 歷

任 系 主 任 組 成 ， 並 推 舉 一 人 為 召 集 人 進 行 推 舉 作 業 ， 並 應 於 一 個 半 月 內 完

成 。 

四 、 工 學 院 即 將 成 立 院 長 推 選 委 員 會 ， 依 辦 法 本 系 、 材 料 及 資 源 三 系 將 推 出 兩

位 校 內 委 員 ， 一 位 候 補 委 員 以 及 一 位 校 外 委 員 ︵ 需 再 經 院 務 會 議 投 票 選 出

兩 位 ︶ ， 經 和 其 他 兩 系 系 主 任 協 調 ， 同 意 推 選 黃 定 加 教 授 為 校 外 委 員 ， 本

系 再 推 出 一 位 候 補 校 內 委 員 ， 請 大 家 推 薦 。 又 請 各 位 同 仁 推 薦 一 位 工 學 院

院 長 候 選 人 ， 以 便 由 系 所 名 義 推 薦 。 

五 、 一 些 送 到 系 上 之 通 知 ， 如 非 緊 急 皆 放 在 分 信 室 桌 上 或 佈 告 欄 上 ， 請 同 仁 常

到 五 樓 走 動 參 閱 。 

六 、 為 配 合 學 校 在 校 慶 前 出 版 ﹃ 八 十 七 學 年 度 教 師 年 度 報 告 ﹄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準

時 在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前 將 資 料 交 給 林 湘 妃 助 教 。 

七 、 化 工 系 研 究 發 展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錄 ， 如 附 件 一 。 各 位 同 仁 如 有 任 何 建

議 ， 可 向 翁 鴻 山 教 授 提 出 。 

八 、 空 間 租 借 將 在 三 、 四 月 陸 續 到 期 ， 廠 商 是 否 繼 續 租 借 或 租 借 與 否 ， 將 再 做

個 報 告 。 

九 、 實 驗 室 安 全 檢 查 切 實 質 行 ， 並 請 各 教 授 在 每 月 送 交 的 檢 查 表 上 簽 名 。 

十 、 系 上 已 經 購 得 消 防 衣 ， 將 如 裝 置 逃 生 繩 的 方 式 安 裝 在 系 館 內 部 ， 安 裝 地 點

可 能 為 中 間 樓 梯 與 鐵 門 間 的 牆 壁 上 ， 若 各 位 同 仁 有 較 好 的 地 點 歡 迎 提 議 。 

十 一 、 七 月 初 教 育 部 將 派 公 安 小 組 檢 查 各 實 驗 室 ， 若 有 違 規 之 處 ， 將 予 與 罰

款 。 

 

貳 、 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請 同 意 林 永 常 先 生 升 等 為 技 士 。 

說 明 ： 林 先 生 目 前 負 責 單 操 實 驗 室 儀 器 維 護 及 實 驗 課 協 助 外 ， 並 為 系 上 水

電 木 工 、 電 話 緊 急 發 電 機 、 消 防 泵 、 抽 風 機 之 初 級 修 理 維 護 。 並 協

助 安 全 系 統 之 管 理 。 現 因 張 金 泉 先 生 榮 升 ， 所 留 技 士 缺 額 擬 由 林 先

生 升 任 。 則 技 佐 缺 額 再 申 請 補 選 。 

決 議 ： 通 過 推 薦 林 永 常 升 等 為 技 士 。 

二 、 請 同 意 增 加 ﹃ 工 業 安 全 及 衛 生 ﹄ 為 必 選 課 ︵ 四 下 ， 三 學 分 ︶ 。 



說 明 ： 參 閱 所 附 課 程 內 容 ， 如 附 件 二 。 

決 議 ： 通 過 同 意 開 授 ﹃ 工 業 安 全 及 衛 生 ﹄ 課 程 。 

三 、 請 同 意 修 正 通 識 教 育 必 修 學 門 要 求 。 

說 明 ： 目 前 學 校 規 定 學 生 至 少 必 須 選 修 文 史 、 社 會 及 生 命 科 學 學 門 各 一 門

通 識 課 程 。 本 系 原 規 定 必 須 另 外 加 選 一 門 自 然 科 學 學 門 課 程 。 由 於

可 選 修 之 自 然 科 學 學 門 課 程 太 少 ， 建 議 系 上 取 消 這 項 規 定 ， 且 自 本

學 年 度 入 學 學 生 開 始 實 施 。 

決 議 ： 通 過 同 意 取 消 系 上 學 生 必 須 加 選 自 然 科 學 學 門 通 識 課 程 ， 並 自 本 學

年 入 學 學 生 開 始 實 施 。 

四 、 工 學 院 院 長 推 選 事 宜 ， 通 過 推 薦 郭 人 鳳 教 授 為 候 補 校 內 委 員 ， 通 過 推 薦 周

澤 川 教 授 為 工 學 院 院 長 候 選 人 。 

五 、 化 工 系 推 選 系 主 任 事 宜 ： 通 過 由 現 任 系 主 任 為 召 集 人 。 

 

 


